
通海县朝阳中学2026年预算重点领域
财政项目文本公开

项目一
一、项目名称
2026年义务教育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生活补助专项资金
二、立项依据
根据云财教〔2019〕299号精神，玉财教〔2023〕93号文件，玉政办发〔2020〕14号玉溪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玉溪市教育领域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改革实施方案的通知，确保建档立卡学生，以及非建档立卡的家庭经济困难残疾学生、农村低保家庭学生、农村特困救助供养学生等四类学生按标准足额获得资助，其余资金用于资助寄宿制除建档立卡等四类学生之外的家庭经济困难学生。义务教育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补助标准为：寄宿制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含建档立卡等四类学生）初中1,500.00元/生/学年，其中少小民族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生活补助250.00元/生/学年；非寄宿制建档立卡等四类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初中750.00元/生/学年。 
三、项目实施单位
通海县朝阳中学
四、项目基本概况
项目的实施，是为了巩固城乡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对城乡义务教育困难学生提高生活补助，帮助家庭经济困难学生顺利就学，提高义务教育巩固率。同时做好该项学生资助政策的宣传、咨询等工作。年终汇总上报学生资助工作执行情况，并组织实施相关的绩效评价。
根据2025年教育事业统计报表统计，通海县朝阳中学2026年全校403人享受困难学生生活补助。
五、项目实施内容
确保建档立卡学生，以及非建档立卡的家庭经济困难残疾学生、农村低保家庭学生、农村特困救助供养学生等四类学生按标准足额获得资助，其余资金用于资助寄宿制除建档立卡等四类学生之外的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确保该项目资金按时、足额到位，并督促学校按规定发放学生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生活补助资金。
资金下达后依据学生资助相关管理办法规范使用，防止资金挤占、挪用、虚列、套取补助资金的行为，确保资助政策不打折扣落实到位。同时，落实好扶贫资金监管主体责任，全面实施扶贫项目资金绩效管理。学校将严格按照文件要求，成立以校长为组长的贫困学生资助领导小组，做好学校宣传工作：通过开设专题讲座、召开班会、张贴海报、印发宣传资料及播放宣传片、利用班级企业微信群、班级微信群等方式使学生全面了解国家助学金资助政策，确保政策宣传到班到人，家喻户晓。严格把关资助对象审批关，受资助学生名单、资助项目和金额在学校校务公开栏公布，并建立专门档案，确保工作“公开、公正、公平”。我校国家助学金的资助工作将严格按照国家和省有关规定，采取动态管理。确保让所有符合条件的学生都能及时享受到国家的资助。对于资助对象变动或学生变化的各班要写情况说明。学校将及时将情况逐级上报，并做好义务教育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生活补助资金的发放工作。
六、资金安排情况
根据2025年教育事业统计报表统计，通海县朝阳中学2026年全校在校生403人享受困难学生生活补助，共补助金额18,135.00元。
七、项目实施计划
按每学年春季学期、秋季学期，运用学生和家长会宣传国家补助发放政策，组织学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工作组认定、公示困难学生名单，布置各班采集学生监护人兑现银行账户，下达资金后及时足额兑现至学生，兑现完成后整理发放清单及相关表册上交、存档。
8、 项目实施成效
巩固了城乡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帮助家庭经济困难学生顺利入学，让学生安心学习，提高学生学习积极性，为其顺利完成学业提供物质保障，产生了积极的社会效益。让学生及家长满意度达到或超过9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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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二
1、 项目名称
2026年遗属补助经费
二、立项依据
玉民发〔2025〕10号文件，玉溪市民政局玉溪市财政局关于提高2026年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特困人员救助供养孤儿基本生活保障标准的通知。                                  
三、项目实施单位
通海县朝阳中学
四、项目基本概况
我单位现有领取遗属困难补助人员5人，全年补助金额52,284.00元。其中农村户口2人，农村户口每人每月补助728.00元，全年每人补助17,472.00元。城镇户口3人，城镇户口每人每月补助967.00元，全年每人补助34,812.00元。
五、项目实施内容
根据我单位2025年通海县事业单位人员死亡遗属生活补助审核表，现有领取遗属困难补助人员5人。
六、资金安排情况
农村户口每人每月补助728.00元，我单位2人，全年17,472.00元；城镇户口每人每月补助967.00元，我单位3人，全年34,812.00元；全年5人补助总额合计52,284.00元。每月按时足额通过银行代发方式，将遗属困难补助资金发放到补助人员银行卡上。  
七、项目实施计划
该项目资金一到位就及时足额发放到补助对象。
八、项目实施成效
项目的实施改善了困难遗属补助人员的生活，使他们的生活有了保障。补助对象满意度达到或超过90.00%。
